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落实整治“三非”
外国人监管工作的通知
南建设函〔2015〕332号

区各中介服务机构、物业服务企业：
    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南海区“三非”外国人管理问题整治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南综治委〔2015〕20号）安排，我局作为清理整治“三非”外国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，将开展清理整治“三非”（非法居留、非法入境、非法就业）外国人的工作。各物业小区必须按要求建立外国人房屋租赁档案，在全区物业小区推行外国人凭临时住宿登记表出入的门禁制度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为“三非”外国人提供房屋中介、物业服务的行为。请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、物业服务企业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外国人管理和服务工作，不得为“三非”外国人提供房屋中介、物业服务。对于容留“三非”人员的屋主，派出所将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20000元。
    请各中介服务机构、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好整治“三非”外国人的管理工作，并将落实情况于8月31日前报我局物业管理科、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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